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獎勵民眾檢舉責任業者逃漏回收清除處理費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7月28日環署基字第1000064635號函修正

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鼓勵民眾主動提供具體證據，檢舉應負回收清除處理責任之業者短報、漏報或不實申報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情事，以提高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查核成效，共同督促責任業者誠實繳納，建立公平繳納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機制，特訂定本要點。

2、 本署處理民眾檢舉責任業者短報、漏報或不實申報回收清除處理費案件之程序如下：

（1） 受理。

（2） 查核審理。

（3） 獎勵。

三、本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應置專責人員辦理民眾檢舉案件，並檢視下列事項：

（一）檢舉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二）被檢舉責任業者之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其負責人、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
（三）所檢舉短報、漏報或不實申報回收清除處理費之事實，並可供查核如附表具體證據或資料一項以上。
檢舉人親自以言詞向管理委員會檢舉之案件，管理委員會專責人員應作成紀錄，經向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檢舉人簽名或蓋章。

管理委員會專責人員應詳細清點檢舉案件之證據或資料，並加以編號。

四、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委員會得不予受理：

（一）無具體之內容、匿名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或經查證檢舉人身分不實者。

（二）同一檢舉案件，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仍一再檢舉者。

五、管理委員會審理檢舉案件發現證據或資料不全者，得請檢舉人於一定期限補充或提供新證據或資料，檢舉人不補充或提供新證據或資料，致管理委員會無法查核時，管理委員會得將檢舉案件免議存查，並將決定及理由通知檢舉人。

六、管理委員會得自行或委託派員進行檢舉案件之現場查核，相關查核人員於進行現場及查核前，應蒐集與檢舉案件有關之資料，分析現場查核時可能發生之情況及因應方法；必要時，並得訪問或約談檢舉人。

七、檢舉案件經現場查核發現被檢舉責任業者有具體短報、漏報或不實申報回收清除處理費之事證後，查核人員得取得被檢舉責任業者之同意，作成談話紀錄；或敘明查核經過、事實、違反條文連同相關事證，作成查核工作紀錄；並於現場查核完成後二週內，提交管理委員會查核報告。另管理委員會審理：

（一）一般案件，應於提交管理委員會後兩個月內審結。
（二）案情複雜牽涉較廣之案件，得專案簽報管理委員會執行秘書核准，指派組長成立專案小組審理，於提交管理委員會後四個月內審結。
（三）前項所定時限，如因該案事證尚欠明確，須繼續查證或囑託他機關調查者，得扣除查證、調查期間計算；如因特殊原因未能依時限審結時，應簽報署長核准展期。
八、檢舉人提供責任業者逃漏應繳費用相關之直接具體證據，經管理委員會查明屬實，於被檢舉責任業者依限完成補繳或經行政執行繳入基金帳戶者，管理委員會應以實收補繳金額百分之二十發給檢舉獎金。另給付檢舉人之檢舉獎金，給付單位及檢舉人須依規定辦理所得扣繳。
九、檢舉獎金應由管理委員會於非營業基金項下支應。其發放方式由管理委員會於補繳金額收到後三十日內通知檢舉人，檢舉人應於接獲通知日起三個月內領取檢舉獎金，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數人共同檢舉同一責任業者之同一檢舉案件者，其檢舉獎金依檢舉人數平均發給；數人先後檢舉同一責任業者之同一檢舉案件者，檢舉獎金發給最先提供證據之檢舉人。但公務員為檢舉人時，不適用本要點獎金發放之規定。
十、管理委員會對於檢舉人之身分資料應嚴予保密，檢舉書、紀錄及其他可能曝露檢舉人身分之證據或資料應妥善保管。如發生洩密情事，不論故意或過失，管理委員會均應依法議處並追究失職人員責任。另檢舉人提供之事證，於結案後應以密件存檔保管，並於結案日起五年後依法銷毀。惟如檢舉人索回，應予准許。

十一、有關本要點中稽查、審理人員或審議委員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者，應自行簽請迴避。

附表、
	      具體證據或資料

業者類別
	具備下列之一

	輸入業者
	1、 進口報單或有關進口資料之文件（需載明進口日期、進口報單號碼、品名、數量及重量等）。
2、 規格表（包含責任物空重或單重、尺寸大小、容量、材質、產品用途等）。
3、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製造業者
(含委託代工業者)
	1、 進貨相關資料（需載明數量及品名）：進貨明細帳(表)、進貨發票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等。
2、 銷貨相關資料（需載明數量及品名）：銷貨明細帳 (表)、銷貨發票、出貨單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等。
3、 生產相關資料：原物料領料單、製成品入庫單、生產報表、進銷存報表、存貨明細帳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等。

4、 規格表（包含責任物空重或單重、尺寸大小、容量、材質、產品用途等）。

5、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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